关于开展2025年集体协商工作的提示函

全市各类企业：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积极响应国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号召，确保我市企业集体协商工作全面、深入、有效地推进，遂宁市总工会、遂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遂宁市企业联合会/遂宁市企业家协会和遂宁市工商业联合会向全市尚未开展集体协商，以及集体合同和工资集体合同到期续签或需重新签订的企业，提出如下工作提示：
一、积极响应，主动要约

请尚未开展集体协商，或面临集体合同、工资集体合同到期续签、重新签订情况的企业，务必高度重视，尽快响应本要约或主动向企业工会提出协商要约。双方应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操作指南要求，立足企业实际情况，就涉及职工切身利益和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议题，积极筹备并召开协商会议进行深入交流。

对于单独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有困难的小微企业，应积极主动参加小微企业工会、区域（行业）工会组织的集体协商活动，共同推动区域（行业）集体协商机制建设，实现资源共享、利益共赢。

二、明确议题，分类协商

1.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：应重点协商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

同步增长，可围绕工资增长幅度、奖金福利、补贴津贴、落实带薪年休假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。
2.经营困难、效益下滑的企业：应以稳企保岗为重点，重点围绕工资支付保障、弹性工作制实施、轮岗轮休安排等进行协商，尽量不裁员或少裁员，共同应对市场挑战。
3.女职工较多的企业：应特别关注女职工权益，围绕特殊保护事项签订女职工特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，确保女职工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。
4.生产经营安全风险高、职业危害较大的企业：应开展专项协商，签订劳动安全卫生保护专项集体合同，加强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工作，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
三、规范流程，及时公布

双方达成一致协商后，由企业方负责制定集体合同或工资集体合同草案。草案需经企业职工（代表）大会审议通过，并在规定时间内报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审查。生效后的合同文本，应在企业网站或宣传橱窗进行公布，确保全体职工知晓并遵守。
请各相关企业、各级工会接此提示函后，迅速行动起来，按照要求开展集体协商及合同续签、新签工作，共同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，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将加强对集体协商工作的监督和指导，对拒不履行协商义务的企业，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并视情况向相关部门进行通报。
特此函告
 

遂 宁 市 总 工 会       遂宁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
遂宁市企业联合会/遂宁市企业家协会    遂宁市工商业联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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